新疆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监理一标段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新疆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已经  昌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为 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和本级配套资金 ，建设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昌吉市水利管理站（昌吉市三屯河流域管理处），招标代理机构为新疆卓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内容：东干渠、滨湖支渠、六工支渠渠道工程及附属建筑物，二畦坪退水闸施工。盘山渠引水口、齐心分支渠、幸福村三组斗渠、幸福村六组斗渠、十二份村斗渠、下六工村斗渠渠道工程及附属建筑物施工。西干渠首排沙治理、二畦闸、新戽支渠渠道工程及附属建筑物施工。基层站所配套设施维修改造和运行管理设施提升工程施工(含防护围栏、备用发电机房、努尔加水库码头、东干渠首档案室改造、灌区标识标牌、管理运行设备采购、各站所管理站及闸房配套设施维修改造等)。
2.2建设地址：昌吉市。
2.3质量标准：合格。
2.4招标范围：本工程施工期及缺陷责任期（一年）的全部监理内容（含二检）。
3、评标办法及开标形式
3.1 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3.2 开评标方式：采用不见面电子开、评标。
4、投标人资格要求
4.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近5年有类似工程业绩。

4.2项目负责人资格：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具有有效的全国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具有有效的高级及以上水利专业技术职称，有类似工程业绩,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在本单位注册。
4.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4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4.5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应依法依规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填报基本信息和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以投标人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填报的单位资质、人员资格、业绩、信用评价等信息作为招投标工作的依据，各市场主体须对填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5、招标文件的获取
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2026年02月13日10时30分-2026年03月09日10时30分（北京时间，节假日不休息）在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www.cjzwfw.cn/cjggzy/）免费下载获取招标文件等附件的电子版。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本工程实行不见面开标，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3月09日10时30分（北京时间）；递交方法：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www.cjzwfw.cn/cjggzy/）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官网、昌吉州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昌吉市水利管理站（昌吉市三屯河流域管理处）
联系人：高女士          电 话：0994-8382609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卓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郭女士          电 话：15299673969、0994-2268608
招标投标监督部门名称：昌吉市水利局                                       
联系电话：0994-2347553                                                  
